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促进玉林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发〔202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桂市监发〔2023〕31号）精神，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结合当前我市建筑业发展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废止《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玉林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27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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